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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類 科：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概要             解題老師：高毓揚 

 

一、公有土地應儘量保持公有，並以不出售為原則，但有哪些情形，得例外准予出售?試就公有土

地經營管理相關法令詳述之。 

【擬答】： 

依據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第 7點之規定：「公有土地以不出售為原則，但合於下列情形

之一者，得予出售： 

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或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且無鄰接公有土

地可合併建築使用之土地。 

與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公有出租建地。 

抵稅地。 

依法不得分割、分割後無法單獨使用或公有持分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公私共有土

地，其公有持分部分。 

因土地徵收、重劃、照價收買、價購取得或變產置產，經列入營運開發之土地。 

興建國民住宅用地或經行政院核定編定為工業區之土地。 

其他經權責機關依法律或地方公產管理法規規定核定者。」。 

 

二、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但有那些情形，不得申請測量?試依內政部所頒地籍測量

實施規則規定，詳予說明之。 

【擬答】： 

關於新建之建物不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之情形，依內政部所頒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59 條

之規定，說明如下： 

法規依據 

依據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59 條之規定：「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但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測量： 

依法令應請領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完成無使用執照之建物，無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第 3 項所規定之文件

者。」。 

依法令應請領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 

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第 1 項之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

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量成果圖。有下列情形者，並應附其他相關文

件： 

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記時，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就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地權利

應有部分之分配文件。 

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利範圍及位置者，應檢具

全體起造人之分配文件。 

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說標示為專有部分且

未編釘門牌者，申請登記時，應檢具戶政機關核發之所在地址證明。 

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契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亦即無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者屬之。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完成無使用執照之建物，無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第 3 項所規定之文件者 

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第 3 項之規定：「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

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關該建物

之下列文件之一： 

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門牌編釘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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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繳納水費憑證。 

繳納電費憑證。 

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地形圖、都市計畫現況圖、都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亦即無上述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第 3 項所規定之文件者屬之。 

 

三、實施農地重劃之土地，如設有負擔者，其因交換處分所生土地所有權人與限制物權人、承租

人之關係，以及各該權利之清理，應如何處理?試依農地重劃條例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詳予

述明之。 

【擬答】： 

關於實施農地重劃之土地設有負擔者，其因交換處分所生土地所有權人與限制物權人、承租

人之關係以及各該權利之清理，分別說明如下： 

原則上應存續於新分配之土地上 

依據農地重劃條例第 27 條之規定：「農地重劃後分配於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自分配

確定之日起，視為其原有土地。」。 

亦即農地重劃後分配之土地為繼受取得，則新分配之土地應承受原有土地上之負擔。亦

即重劃前原有土地設有限制物權或租賃關係時，原則上應存續於新分配之土地上。 

限制物權處理之例外情形 

因重劃致地上權、農育權或永佃權不能達其設定之目的者 

依據農地重劃條例第 31 條之規定：「因重劃致地上權、農育權或永佃權不能達其設定之

目的者，各該權利視為消滅。地上權人、農育權人或永佃權人得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

當之補償（第 1項）。前項請求權之行使，應自重劃分配確定之日起，二個月內為之

（第 2項）。」。 

因重劃致設定不動產役權之目的已不存在者 

依據農地重劃條例第 32 條之規定：「重劃土地之上所存之不動產役權，於重劃後仍存在

於原有土地上。但因重劃致設定不動產役權之目的已不存在者，其不動產役權視為消

滅，不動產役權人得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第 1項）。因重劃致不動產役權

人不能享受與從前相同之利益者，得於保存其利益之限度內設定不動產役權（第 2

項）。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本條第一項但書情形準用之（第 3項）。」。 

抵押權或典權之協調清理 

依據農地重劃條例第 33 條之規定：「實施重劃未受分配之土地，其原設定抵押權或典權

有關權利價值，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在不超過土地所有權人應得補償之數額內

予以協調清理。」。 

原設定有耕作權之土地，因實施重劃未分配土地者 

依據農地重劃條例施行細則第 47 條之規定：「原設定有耕作權之土地，因實施重劃未分

配土地者，縣 (市) 主管機關應於補償或提存耕作權價值後，列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

為塗銷登記（第 1項）。前項耕作權價值由縣 (市) 主管機關估定之。設有農地重劃協

進會者，縣 (市) 主管機關得參酌其意見定之（第 2項）。」。 

出租耕地處理之例外情形 

因實施重劃致標示變更或不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 

依據農地重劃條例第 29 條之規定：「出租耕地因實施重劃致標示變更或不能達到原租賃

之目的者，應依據公告確定結果，逕為變更或註銷其租約，並通知當事人（第 1項）。

依前項規定註銷租約者，承租人得依左列規定請求或領取補償： 

因出租耕地畸零狹小，而合併於其他耕地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一年租金之

補償。 

因出租耕地畸零狹小而未受分配土地者，所應領受之補償地價，由土地所有權人領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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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分之二，承租人領取其三分之一。」。 

排除補償規定適用之情形 

依據農業發展條例第 22 條之規定：「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後所訂

立之農業用地租賃契約，其租賃關係終止，由出租人收回其農業用地時，不適用平均地

權條例第十一條、第六十三條、第七十七條、農地重劃條例第二十九條及促進產業升級

條例第二十七條有關由出租人給付承租人補償金之規定。」。 

 

四、土地徵收係國家基於公共利益與或公共目的，為取得興辦公益事業所需用之土地，依法律規

定程序行使公權力，剝奪私有土地權利，以利公共事業進行之謂。茲試問:基於人民財產權保

障之精神，合理的土地徵收構成要件應包括那些？請具體釋明之。 

【擬答】： 

基於人民財產權保障之精神，合理的土地徵收構成要件具體闡釋如下： 

須有法律之依據 

土地徵收係對人民財產權重大侵害之行政措施，依據憲法第 23 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所訂法律保留原則，須有法律依據始得為之。 

另依大法官釋字第 425 號解釋謂：「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

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規定此項徵收及其程序之法律必須符合

必要性原則，並應於相當期間內給予合理之補償。」，亦係相同意旨。 

須基於公益上之目的 

徵收須基於公益上之目的，始得為之。 

不論是為興辦公共事業所為之「公用徵收」，抑或是為實施國家經濟政策所為之「政策

性徵收」，其終極目的均應在增進公共利益。 

為確保公益之真實性，徵收土地在規劃上應力求客觀，在程序上應力求民主。 

須符合比例原則 

土地徵收乃國家基於公益上目的，強制剝奪私有財產之不得已行為，依行政程序法第 7

條所定比例原則，應選擇對利害關係人損失最小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另依大法官釋字第 409 號解釋謂：「土地法第 208 條第 9款及都市計畫法第 48 條係就徵

收土地之目的及用途所為之概括規定，但並非謂合於上述目的及用途者，即可任意實施

徵收，仍應受土地法相關規定及土地法施行法第 49 條比例原則之限制。」，亦係相同意

旨。 

須給予合理補償 

土地徵收之性質已超乎財產權應有之限制，為求國民負擔公平起見，對課有負擔或特別

犧牲之當事人之經濟損失，應給予合理補償，始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否則形同刑罰之

「沒收」，與法制國家原則有違。 

另依大法官釋字第 400 號解釋謂：「因公用或其他公益目的之必要，國家機關雖得依法

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亦係相同意

旨。 


